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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言

序 言

伊克昭盟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张世杰

盛世修志，又恰逢党的十五大召开，香港回归，自治区

成立五十周年大庆三件大事。值此大喜之际，《伊克昭盟法

院志》作为一份礼物奉献给大家。作为伊盟法院系统的一名

法官，感到由衷的高兴。 ·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

义理论的指引下，全国出现政通人和，百业俱兴的新局面，

在这种形势下，通过修志，认真研究掌握国家和地方的实情

及本单位本部门的历史和现状，从中引出规律性的东西，对

科学决策，正确指导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
在本志书的编纂工作中，以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和建

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，以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

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为准则，本着详今略古，求实存真，突

出审判，兼顾其他，全面反映伊盟法院工作本来面貌的原

则，力求使其真正起到再现历史，反映现实，总结经验，裨益

未来的作用。

在本志书的编纂过程中，受到了伊盟盟委、行署的重

视，得到了伊盟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指导，同时，自治区高

院档案科和资料室、内蒙档案馆、伊盟公安处、东胜市政协、

准格尔旗地志办和曾在本院工作过的老同志，特别是前任

f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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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长王智慧、调研室主任李俊贤及田过等同志，做了大量工

作，在此，一并表示衷心感谢!编辑及修志的同志们耗费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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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 述

概 述

一、伊克昭盟概况。伊克昭盟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南

部，地处黄河和万里长城的怀抱之中，东、南、西与晋、陕、宁

接壤，北与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和包头市隔河相望。总面

积八点七万平方公里，总人口一百二十七万多。其中蒙古族

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口约十五万。全盟现设七旗一市，即达拉

特旗、准格尔旗、杭锦旗、伊金霍洛旗、乌审旗、鄂托克旗、鄂

托克前旗和东胜市。盟行署所在地在东胜市。

伊克昭盟历史悠久，文化灿烂，物华天宝，人杰地灵，是

著名的“河套文化”发祥地，也是成吉思汗陵所在地。

二、伊盟行政区划的形成和司法制度的产生。一六四四

年清军入关前后，原漠南、漠北、漠西的蒙古民族诸部由于

分散孤立，摄于清王朝的雄厚实力，陆续归顺清皇室。清朝

为了制服蒙古民族，就用他们传家的衣钵——八旗制，将内

蒙全境分设为东四盟、西二盟，共五十一个旗。伊克昭盟当

时划为六旗，即：鄂尔多斯左翼前旗(准格尔)、左翼后旗(达

拉特)、左翼中旗(郡王)、右翼前旗(乌审)、右翼中旗(鄂托

克)、右翼后旗(杭锦)，并封平息反清起义有功的额麟臣浓

农为多罗郡王(盟长王爷)住郡王旗(今伊旗)。于公元一七

三六年乾隆时期又增设右翼前末旗(扎萨克)。一九O七年

(光绪三十三年)又设东胜厅，民国初年改为东胜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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伊盟司法制度的建立同样比较晚。从春秋战国时起到

清王朝统一中国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，由于伊盟始终处

于中原汉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争夺割据的状态，从未形成

一个统一、完整、稳定的行政区域，所以也就不可能产生体

现国家意志，维护社会秩序的司法制度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过

着游牧生活的蒙古民族抓住盗窃犯没有交的地方，就把他

们装在牛皮“红桶"里，头露到外面，放到沙梁上晒死或冻

死。这在过去已形成伊盟少数民族历史悠久的习惯法。自

清王朝于一六四九年实行盟旗制，形成一个完整的行政区

划后，才根据大清典案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司法组织和司法

制度，即在各旗王府的下属均设立了衙门，凡属普通民、刑

案件都由衙门根据《大清会典》、《蒙古律例》就地办理；凡属

命、盗等要案一律由厅设的七协理通判承审，并逐级上报复

核。进入民国时期，蒙旗的司法制度和办案方式只作了个别

调整，总的方面仍沿用原来清代的一些作法，不同的是在省

政府直管的纯汉区东胜县、桃力民办事处，达旗组训处设立

了代理法院职权的司法处，专管政治和民、刑案件的受理。

三、人民司法工作的形成与发展。全盟各级法院是随着

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而建立的，随着民主革命的深入，社会

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发展而发展的。全盟两

级法院自一九五O年建立以来，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，围绕

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，积极开展审判活动，审理了大量

的刑事、民事和经济纠纷案件。从一九五。年五月至一九九

六年底全盟两级法院共审结一审刑事案件一万七干九百O

六件，一审民事案件五万一千八百七十三件，一审经济案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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